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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接受郑州德恒宏盛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的委托，

担任其出售旭恒置业 70%股权的独立财务顾问。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并购

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按照行业公认的业务标

准、道德规范，本着诚实信用和勤勉尽责的原则，对宏盛科技履行持续督导职责，

并结合宏盛科技 2020 年年度报告，对本次重大资产出售出具持续督导意见。 

出具本持续督导意见所依据的文件、材料由相关各方向本独立财务顾问提供。

相关各方对所提供的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负责，相关各方保证不存在

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所提供资料的合法性、真实性、完

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责任。 

本持续督导意见不构成对上市公司的任何投资建议，对投资者根据本持续督

导意见所做出的任何投资决策可能产生的风险，本独立财务顾问不承担任何责任。 

本独立财务顾问未委托或授权其他任何机构或个人提供未在本持续督导意见

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持续督导意见做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本独立财务顾问特别提请广大投资者认真阅读上市公司董事会发布的本次交

易事项披露的相关公告，查阅相关定期报告等有关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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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本持续督导意见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本持续督导意见 指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郑州德恒宏盛科技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之 2020 年度持续督导意见 》 

《重组报告书》 指 《郑州德恒宏盛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报告书》 

本次交易、本次重

组、本次重大资产

重组 

指 
郑州德恒宏盛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出售北京旭恒置业有限公

司 70%股权 

上市公司、公司、

宏盛科技 
指 郑州德恒宏盛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拟出售资产、标的

资产、标的股权 
指 北京旭恒置业有限公司 70%股权 

旭恒置业、标的公

司 
指 北京旭恒置业有限公司 

交易对方、易搜物

资 
指 北京易搜物资有限公司 

朗森汽车 指 朗森汽车产业园开发有限公司 

资产评估报告 指 

天健兴业出具的出售资产的评估报告，即《郑州德恒宏盛科技

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北京旭恒置业有限公司股权项目资产

评估报告》（天兴评报字[2020]第 0175 号） 

《股权转让协议》 指 

上市公司与易搜物资于 2020 年 5 月 30 日签署的《郑州德恒 

宏盛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与北京易搜物资有限公司之股权 

转让协议》 

《专项审计报告》 指 
《关于北京旭恒置业有限公司过渡期损益情况的专项审计报

告》（大信专审字[2021]第 16-00016 号） 

证监会、中国证监

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华泰联合证券、独

立财务顾问、本独

立财务顾问 

指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评估机构/天健兴业 指 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审计机构/大信会计

师 
指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法律顾问/中伦律所 指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重组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2020 年修订）》 

《股票上市规则》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评估基准日 指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注：本核查意见中部分合计数或各数值直接相加之和若在尾数上存在差异的，为四舍五入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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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本次交易已经上市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上市公司 2020 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20 年 8 月 15 日，公司公告了《郑州德恒宏盛科技发展

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实施情况报告书》。 

作为宏盛科技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独立财务顾问，华泰联合证券按照《重组

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定的要求，

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实施情况进行了持续督导，并经与宏盛科技法律顾问及审

计师充分沟通后，出具独立财务顾问持续督导意见如下： 

一、交易资产的交付或者过户情况 

（一）本次交易方案概述 

1、本次交易总体方案 

上市公司将其持有的旭恒置业 70%股权转让予易搜物资，易搜物资以现金方

式支付全部交易对价。 

2、本次交易对方 

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为易搜物资。 

3、本次交易标的 

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的标的资产为旭恒置业 70%股权。 

4、本次交易定价和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涉及的拟出售资产的具体交易价格以符合《证券法》规定的资产评

估机构评估的出售资产截至评估基准日的评估值作为参考，由各方协商予以确定。

根据天健兴业出具的天兴评报字[2020]第 0175 号《资产评估报告》，截至评估基准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旭恒置业 100%股权的评估价值为 11,392.47 万元。 

在参考前述评估值的基础上，经上市公司与易搜物资充分协商同意，旭恒置

业 70%股权的转让对价为 7,974.75 万元。 

5、过渡期损益安排 

根据《股权转让协议》，标的资产过渡期损益安排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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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自评估基准日至标的股权交割日（含当日）的过渡期，标的股权的收益

由上市公司享有，标的股权的损失由易搜物资承担。标的股权过渡期内产生的收

益，由易搜物资以现金的方式向上市公司支付。 

（2）交割日后 30 个工作日内，由上市公司聘请审计机构对标的股权过渡期

产生的损益进行审计并出具专项审计报告。为确定前述损益金额，双方同意过渡

期间损益审计截止日为交割日上月月末。 

（3）前述专项审计报告出具之日起 3 个工作日内，双方应当向共管账户开户

银行下达划款指令，将约定的 100 万元保证金支付至上市公司指定银行账户之中，

根据下述情况保证金全部或部分自动转换为易搜物资向上市公司支付的过渡期收

益款：1）若过渡期收益高于 100 万元，则保证金全部转换为过渡期收益款，超出

部分由易搜物资在划款指令下达当日另行支付给上市公司；2）若过渡期收益低于 

100 万元，则易搜物资只需将过渡期收益等额金额的保证金划款支付给上市公司，

同时配合易搜物资将剩余保证金进行返还。 

（二）本次交易的决策过程及审批情况 

1、宏盛科技决策过程及审批情况 

（1）2020 年 5 月 30 日，公司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重大资产出售方案的议案》《关于同意<郑州德恒宏盛科技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发表

了独立意见； 

（2）2020 年 5 月 30 日，公司与易搜物资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 

（3）2020 年 7 月 3 日，公司召开了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重大资产出售方案的议案》《关于同意<郑州德恒宏盛科技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2、标的公司决策过程及审批情况 

2020 年 5 月 30 日，旭恒置业股东会审议通过了本次交易的相关方案，持有旭

恒置业 30%股权的股东朗森汽车同意放弃优先购买权。 

3、交易对方决策过程及审批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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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5 月 30 日，易搜物资股东作出股东决定同意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 

（三）相关资产过户及交付情况 

1、购买价款支付情况 

2020 年 6 月 12 日，上市公司开立的共管账户收到易搜物资支付的第一笔交易

对价 797.475万元；2020年 7月 7日，公司开立的共管账户收到易搜物资支付的第

二笔交易对价 3,189.90 万元；2020 年 7 月 16 日，公司共管账户收到易搜物资支付

的上述第三笔交易对价和保证金合计 4,087.375 万元。上述付款时间和付款金额符

合《股权转让协议》的相关约定。截至本持续督导意见出具日，易搜物资已经支

付了全部股权转让款，根据《股权转让协议》之约定，易搜物资已履行完付款义

务。 

2、标的资产过户情况 

根据北京市大兴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20 年 8 月 11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5799012837H），旭恒置业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截至持续督导意见出具日，上市公司持有的旭恒置业 70%股权已过户至易搜物资

名下，上市公司不再持有标的公司股权。 

3、期间损益支付情况 

根据大信会计师出具的“大信专审字[2021]第 16-00016 号”《专项审计报告》，

标的资产在评估基准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至 2020 年 7 月 31 日期间过渡期损益为

755,051.42 元。2021 年 3 月 31 日，上市公司将共管账户中扣除过渡期收益后的剩

余保证金 244,948.58 元返还给易搜物资。 

（四）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上市公司本次转让旭恒置业 70%股权的实施

过程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本次交易标的资产已经办理完毕工商过户手续，交易对方已合法取得标的

资产的所有权，并向上市公司支付了交易价款，本次交易涉及的相关资产过户或

交付完毕。 

二、交易各方当事人承诺的履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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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相关协议的履行情况 

本次交易的主要协议为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易搜物资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

截至本持续督导意见出具日，《股权转让协议》的生效条件已全部具备，协议已生

效，协议双方已按照协议约定履行上述协议，未出现违反协议约定的情况。 

经本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截至本持续督导报告出具日，与本次交易相关的协

议已生效，同时本次交易相关各方已按照协议的约定履行了各自义务，不存在违

约的情形。 

（二）相关承诺及履行情况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截至本持续督导意见出具日，交易各方当事

人按照《重组报告书》的要求履行相关承诺，未出现违反承诺的情形。 

三、管理层讨论与分析部分提及的各项业务的发展现状 

（一）上市公司经营与主要财务数据情况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合并口径总资产 428,834.20 万元，所有者权益

总额 187,041.13 万元，资产负债率 56.38%。2020 年度实现营业总收入 348,423.01

万元，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9,421.09 万元。 

1、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万元 

主要会计数据 2020 年 

2019 年 本期比上

年同期增

减(%) 

2018 年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营业收入 348,423.01 320,786.16 5,811.33 8.62 204,849.02 4,981.86 

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

的业务收入和不具备

商业实质的收入后的

营业收入 

69,393.88 / / / /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29,421.09 30,950.72 185.15 -4.94 10,489.49 499.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5,136.34 167.95 167.95 -3,158.26 468.78 468.7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46,526.39 91,261.63 3,672.33 -49.02 22,886.41 -2,27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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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会计数据 2020 年 

2019 年 本期比上

年同期增

减(%) 

2018 年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主要会计数据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期末比

上年同期

末增减

（%） 

2018 年末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175,218.32 145,068.80 10,342.17 20.78 125,342.96 10,157.01 

总资产 428,834.20 388,262.64 20,365.43 10.45 272,922.90 18,941.81 

注：上述数据源自上市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 

2、主要财务指标 

主要财务指标 
2020

年 

2019 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2018 年 

调整

后 

调整

前 

调整

后 

调

整

前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9 0.63 0.01 -6.35 0.65 0.0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9 0.63 0.01 -6.35 0.65 0.03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

益（元／股） 
-0.27 0.01 0.01 -2,800.00 0.03 0.0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2.24 23.81 1.81 减少 1.57 个百分点 8.06 5.04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

资产收益率（%） 
-26.91 1.72 1.64 减少 28.63 个百分点 0.36 4.73 

注：上述数据源自上市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 

本次交易上市公司置出自有房屋租赁业务，保留汽车内饰业务。同时，上市

公司在 2020 年度完成发行股份购买郑州宇通重工有限公司 100%股权并同时向不

超过 35 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上述交易完成后，宇通重工

成为了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主要业务变更为环卫设备、环卫服务及工程机械业

务，资产结构优化，经营质量发生了根本性提升。 

（二）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上市公司 2020 年度的经营和业务发展情况符

合管理层讨论与分析部分提及的内容。 

四、公司治理结构与运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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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持续督导期内，上市公司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

则》及其它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要求，不断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规范公司运作，加强信息披露工作。目前，公司已经形成了权责分明、各司其

职、有效制衡、协调运作的法人治理结构。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各尽

其责、恪尽职守、规范运作，切实维护了广大投资者和公司的利益。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上市公司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

法律、法规的要求，不断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符合《上市公司

治理准则》的要求；公司能够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管理制度要求真

实、准确、完整、及时地披露有关信息，公平地保护公司和所有投资者的合法权

益。 

五、与已公布的重组方案存在差异的其他事项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截至本持续督导报告意见日，本次重大资产

出售交易各方按照已公布的重组方案切实履行了相关义务，实际实施方案与公布

的重组方案无重大差异。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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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郑州德恒宏盛科技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之 2020 年度持续督导意见》之签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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